
＞相关新闻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4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

入及行业规范管理的公告》，11月1日起，

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等相

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不得生

产、销售、进口。11月1日后销售的，不具

有有效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不予办

理登记上牌。

在昆明的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上，

有商家表示，新旧政策更替期门店的确

有不少存货。为了应变，已通过借用亲

朋好友身份证的方式，提前为库存电动

车办理了落户手续。如有顾客购买电动

车，将通过转移登记的方式进行售卖，也

就是顾客提新车，但落户凭证上已被登

记过一次，是二手车。而没有进行过落

户登记的电动车，只能在仓库等待生产

厂家召回。

本报记者 张勇 文 江洋 摄

此次火灾中造成的损失该由谁来

赔付？由谁来判定火险责任？造成火

灾损失的责任人，除了民事责任，是否

还需承担其他责任？

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艳表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火灾

事故发生后，由消防救援机构负责调查

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并根据火灾

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

定意见，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根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

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

规定（一）》之规定，过失引起火灾，涉嫌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造成

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的；造

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经济损

失50万元以上的；造成10户以上家庭

的房屋以及其他基本生活资料烧毁

的。若过失引起火灾达到上述标准的，

会被公安机关立案追诉，车主应承担相

应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若能证明有人在此次火灾中存在

过错，且因其过错行为导致其他业主的

电动自行车被烧毁，则其应当承担侵权

赔偿责任。

在此次火灾中，受到损失的业主还

有其他救济途径吗？刘艳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若电动自行车

着火是电池等自身缺陷或质量问题导

致的，受害者可以向电动车的生产商或

者销售商要求赔偿。此外，公安部《关

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

的通告》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主管单位

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对检查发

现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的，应当制止

并组织清理；对拒不清理的，要向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消防责任人，应当对

管理区域内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

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维护管

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同时，对

于电动自行车车棚等易发生火灾的地

点须安装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对弱电箱

上锁，充电设施应当具备充满后自动断

电功能，尽到消防安全防范义务。否

则，在火灾事故发生时，物业公司应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如果主要赔偿责任

主体非物业公司，但物业公司在安全管

理上存在疏忽，比如没有及时劝阻违规

停放、充电的车主等，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物业也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消防车进不了火灾现场
业主呼吁改造老旧设施

11月2日早晨7时30分许，昆明书林街书
林花园小区一处车棚突然起火，多辆电动自行车
被烧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5日回访
现场，停车棚管理员介绍，事发时消防车甚至进
不了小区，不少业主呼吁相关部门尽快对这个
“年龄”近30岁的老旧小区进行升级改造。

失火的是书林街书林花园2栋2

单元旁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棚顶的

铁架已塌陷，外围拉有警戒线。停车

棚外，停放着一辆烧得只剩框架的残

损电动自行车。停车棚的铁丝网围

栏内，多辆电动自行车不规则摆放

着，大部分被烧得只剩下框架。

据停车棚管理员介绍，起火的电

动自行车是3栋一位业主的，具体住

址不详。“他充电时把充电器放在后

备箱上，11月2日早上7时20分，我

发现有股异味就过来查看，当时充电

器已经熔化在了后备箱上，火苗也蹿

了一些起来。我赶紧去关闭电闸，还

用洗脸盆接了水去灭火，但没扑灭。

等第二次接水去扑火时，火势已经更

大了。”该管理员说，首先着火的这辆

电动自行车旁还停放了一辆盖着风

衣的电动自行车，结果也被引燃。

由于赶来的消防车进不了小区，只

能把消防水带铺设到停车棚边进行

灭火。他说，当时棚顶的篷布着火

掉落下来，还把他的头顶和脸都烫

伤了，幸好当时有一个年轻人看到

后冲进了停车棚，把他拉了出来。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此次火灾发

生前的10月21日，书林街社区居民

委员会还发布过相关通知，请业主

配合对电动自行车私自拉线充电

的治理。火灾发生后的11月 3日，

该社区发出了《关于禁止电动车违

规停放充电的温馨提示》，其中提

到：使用电动车前，请对电动车电器

线路做好检查，并定期对车辆做好维

护；要经常检查充电线路和插座，避

免线路老化、腐损致短路、接触不良

等引发火灾。

书林花园竣工于1996年，是个老

旧小区。小区内有两个电动自行车停

车棚，此次着火的为其中较大的一

个。由于火灾后这个停车棚处于封闭

状态，目前业主只能将车辆停放在停

车棚外。有业主表示，之前还有业主

私自拉线到一楼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充电。此次火灾发生后，这些私自拉

出来的电线已被清理。但记者走访临

近小区却看到，尽管社区已发布了严

禁私拉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提

示，但仍有不少业主在私拉电线充电。

小区的另一名停车棚管理员表

示：“如果是我看守的这个停车棚发生

火灾，消防车是进不来的。这些地方

早就应该改造了，但却一直没有动

工。”现场有不少业主表达了和这名停

车棚管理员相同的愿望。记者查阅相

关资料发现，书林街片区的改造实际

上早在2009年8月就已开始了，2015

年12月，昆明市玉带河和书林街片区

拆迁改造指挥部发布了项目土地一级

开发整理的前期招标公告，据当时的

招标公告，玉带河公园及书林街片区

改造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521亩。但

这次招标由于报名家数不足3家，最

终以流标而告终，流拍后项目拆迁指

挥部并未发布相关招标信息。

现场墙壁上贴有一份云南中正

鉴定评估公司 11 月 2 日贴出的公

告，该公告称，按照相关法规，正在对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材料及烧损

财产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收集，截止日

期为2024年11月9日，逾期未进行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的视为自动

放弃申报。云南中正鉴定评估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林先生表示，已接到一

些业主的申报材料，具体受损金额要

等申报截止后才能确定。

消防车开不进火灾现场 造成的损失由谁来赔付

被烧得只剩钢架的电动自行车失火的停车棚棚顶已经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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